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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董事会有权决定未达到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对外担保事项。 对于董事会权限范围内

的担保事项，除应当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外，还必须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 涉

及关联担保的，关联董事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出现第十七条所述情形之一的，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第十六条 公司全体董事应审慎对待和严格控制对外担保可能产生的债务风险， 对违规或失当产

生的损失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独立董事应在董事会审议对外担保事项时发表独立意见， 必要时可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进行核查。 如发现异常，应及时向董事会报告。 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费用，由

公司承担。

第十七条 须经股东大会审批的对外担保， 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形 （相关指标以合并报告口径计

算）：

（一）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的担保；

（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的担保；

（五）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且绝对金额

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担保；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议案时，该股东或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

的股东，不得参与该项表决，该项表决须由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股东

大会就上述第（四）项担保做出决议时，应当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以上所称“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是指包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在内的公司对

外担保总额与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之和。

第十八条 公司为关联人提供担保的，不论数额大小，均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及时披露，并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为持股

５％

以下股东提供担保的，参照前款规定执行，有关股东应当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第四章 对外担保合同的订立

第十九条 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应订立书面合同。 担保合同必须符合《合同法》、《担保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除银行出具的格式担保合同外，其他形式的担保合同须由财务管理中心会同董事会秘书进行

审查确定。

第二十条 订立的担保格式合同，应结合被担保人的资信情况，严格审查合同各项义务性条款，避

免公司面临单方面强制性义务或可能造成公司无法预料损失的风险。

第二十一条 担保合同中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债权人、债务人；

（二）被担保的主债权的种类、金额；

（三）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

（四）担保的方式；

（五）担保的范围；

（六）担保期限；

（七）双方权利义务；

（八）违约责任；

（九）争议解决方式；

（十）各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二条 担保合同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根据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决议签署。 未

经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审议通过并授权，任何人不得擅自代表公司签订担保合同。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接受反担保抵押、反担保质押时，财务管理中心、

董事会秘书负责监督完善相关法律手续，办理抵押或质押登记的手续应及时报告董事会秘书。

第五章 对外担保的日常监管与持续风险控制

第二十四条 财务管理中心为公司对外担保的日常管理部门， 负责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事项

的统一登记备案。

第二十五条 财务管理中心应建立对外担保台账，详细记录担保对象、担保对应债项或事项、担保

金额、担保起始日、担保期限、用于抵押和质押的物品和权利（如有）以及其他有关事项。

第二十六条 担保合同等重要财务资料应当按照公司内部管理规定由财务管理中心妥善保管，并

将担保事宜及时通报董事会秘书，由董事会秘书根据规定办理信息披露手续。

第二十七条 财务管理中心应当加强对担保期间被担保人的跟踪监管， 定期分析财务状况及偿债

能力，了解担保合同的履行情况，并定期向公司经营管理层和董事会报告对外担保的实施情况。 主要包

括以下工作：

（一）主动了解担保人的经营状况、财务情况以及资产负债变化；

（二）及时了解掌握被担保人的资金使用与回笼状况；

（三）定期向被担保人及债权人了解债务清偿情况；

（四）要求被担保人定期提供近期或者年度财务报表，分析被担保人履约清偿能力有无变化；

（五）收集被担保人对外商业信誉的变化情况。

财务管理中心应及时关注被担保人情况，持续收集相关信息，建立被担保人财务档案，以进行持续

风险控制。

第二十八条 若发现有证据证明被担保人在担保期间财务状况出现恶化、 对其偿还债务能力产生

重大不利变化时应及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并向公司经营管理层及董事会汇报。 若发现债权人与债

务人恶意串通，存在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之嫌疑的，应立即汇报，并协同法律顾问做好风险防范工作；由

于被担保人违约而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及时向被担保人进行追偿。

第二十九条 财务管理中心应在对外担保到期前两个月通知被担保人做好债务清偿及后续工作。

被担保人逾期未清偿债务，或者发生被担保人破产、解散、清算、债权人主张由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

等情况的，公司应在查证后立即准备启动追偿程序，并及时上报公司经营管理层和董事会。

第三十条 公司作为保证人，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且约定按份额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拒绝

承担超出公司约定份额外的担保责任。

第三十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后，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财务管理中心及其他相关部

门应当提请公司参加破产财产分配，预先行使追偿权。

第三十二条 被担保债务到期后需展期并需继续由公司提供担保的，应当视作新的对外担保，必须

按照本办法规定重新履行担保申请、审核、批准程序。

第六章 对外担保的信息披露

第三十三条 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对外担保事项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发生对外担保事项的， 应在其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做出决议后及时通知公司履行有

关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十四条 当被担保人于债务到期后十五个工作日未履行还款义务，或被担保人出现破产、清算

或其他严重影响其还款能力的情形，公司应及时了解被担保人的债务偿还情况，并充分披露相关信息。

第三十五条 独立董事在年度报告中，应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等进行专项说明，并发表

独立意见。

第七章 对外担保的档案管理

第三十六条 对外担保的档案管理要坚持与对外担保同步进行，全面收集、整理、归档从申请到实

施各环节的相关文件资料，保证项目档案的完整、准确、有效。

第三十七条 对外担保的档案管理要真实、准确。 对主合同副本、担保合同、反担保合同及抵押权、

质押权凭证等相关原始资料妥善保存，严格管理，财务管理中心负责每半年进行一次检查清理。

第八章 责任追究

第三十八条 公司将对未按规定程序擅自越权签订担保合同并对公司造成损害的当事人追究责

任，对因此而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

第三十九条 公司相关人员违反法律规定或本制度规定，因工作失职、徇私舞弊、索贿受贿或无视

风险，导致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未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或

违反《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而受到相应处分的，公司将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第四十条 对担保项目论证有引导性或判断性错误， 导致决策失误的， 相关责任人应承担连带责

任。

第九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实施，若本办法与国家日后颁布的法律、

法规及文件相抵触时，以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及文件为准。 本办法未规定或明确的担保事项，依照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以上”、“内”含本数；“过”不含本数。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由董事会负责解释。

附件三、《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

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管理办法》、《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公司监管指引

第

２

号———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募集资金系指公司通过公开发行证券（包括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股、增

发、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以及非公开发行证券向投资者募集的资

金，但不包括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募集的资金。

第三条 公司董事会应建立募集资金存储、使用和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对募集资金存储、使用、

变更、监督和责任追究等内容进行明确规定。

公司应当将募集资金存储、 使用和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及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上披露。

第四条 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勤勉尽责，督促公司规范使用募集资金，自觉维

护公司募集资金安全，不得参与、协助或纵容公司擅自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第五条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占用或者挪用公司募集资金，不得利用公

司募集资金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获取不正当利益。

第六条 保荐机构应当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本办法对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

和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第二章 募集资金存储

第七条 公司募集资金应当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设立的专项账户（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户”）集

中管理。

募集资金专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它用途。

第八条 公司应当在募集资金到账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以下简称

“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该协议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公司应当将募集资金集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二）商业银行应当每月向公司提供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

（三） 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公司应当及时通知保荐机构；

（四）保荐机构可以随时到商业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五）公司、商业银行、保荐机构的违约责任。

公司应当在上述协议签订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上述协议在有效期届满前因保荐机构或商业银行变更等原因提前终止的， 公司应当自协议终止之

日起两周内与相关当事人签订新的协议，并在新的协议签订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

公告。

第九条 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商业银行未按约定履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应当在

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第三章 募集资金使用

第十条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应当遵循如下要求：

（一）公司应当对募集资金使用的申请、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程序做

出明确规定；

（二）公司应当按照发行申请文件中承诺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三）出现严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时，公司应当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

告；

（四）募投项目出现以下情形的，公司应当对该募投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益等重新进行论证，决定

是否继续实施该项目，并在最近一期定期报告中披露项目的进展情况、出现异常的原因以及调整后的募

投项目（如有）：

１

、募投项目涉及的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２

、募投项目搁置时间超过

１

年；

３

、超过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且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未达到相关计划金额

５０％

；

４

、募投项目出现其他异常情形。

第十一条 公司募集资金原则上应当用于主营业务。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不得有如下行为：

（一）除金融类企业外，募投项目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

财等财务性投资，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二）通过质押、委托贷款或其他方式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三）将募集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提供给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联人使用，为关联人利用募投项目

获取不正当利益提供便利；

（四）违反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十二条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可以在募集资金到账后

６

个月内，以募集资金置

换自筹资金。

置换事项应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鉴证报告，并由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

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公司应当在董事会会议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第十三条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可进行现金管理，其投资的产品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

（二）流动性好，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投资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开立或者

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应当在

２

个交易日内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第十四条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的，应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

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公司应当在董事会会议后

２

个交易日内公告下列内容：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包括募集时间、募集资金金额、募集资金净额及投资计划等；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三）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的额度及期限，是否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和保证不影响

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措施；

（四）投资产品的收益分配方式、投资范围及安全性；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第十五条 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应当符合如下要求：

（一）不得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二）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得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

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三）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得超过

１２

个月；

（四）已归还已到期的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如适用）。

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应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保

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公司应当在董事会会议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公司应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在资金全部归还后

２

个交

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第十六条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过计划募集资金金额的部分（以下简称“超募资金”），可用于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但每

１２

个月内累计使用金额不得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

３０％

，且应

当承诺在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第十七条 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的，应当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并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公司应当在

董事会会议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下列内容：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包括募集时间、募集资金金额、募集资金净额、超募金额及投资计划

等；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三）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的必要性和详细计划；

（四）在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的承诺；

（五）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对公司的影响；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第十八条 公司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应当投资于主营业务，并

比照适用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四条的相关规定，科学、审慎地进行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十九条 单个募投项目完成后，公司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用于其他募投项目

的，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且经独立董事、保荐机构、监事会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后方可使用。 公司应在

董事会会议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

１００

万或者低于该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额

５％

的，可以免于履

行前款程序，其使用情况应在年度报告中披露。

公司单个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用于非募投项目（包括补充流动资金）的，应当参

照变更募投项目履行相应程序及披露义务。

第二十条 募投项目全部完成后，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在募集资金净额

１０％

以上的，公司

应当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经独立董事、保荐机构、监事会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后方可使用节

余募集资金。 公司应在董事会会议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募集资金净额

１０％

的，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且独立董事、保

荐机构、监事会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后方可使用。 公司应在董事会会议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

所并公告。

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

５００

万或者低于募集资金净额

５％

的，可以免于履行前款程序，其

使用情况应在最近一期定期报告中披露。

第四章 募集资金投向变更

第二十一条 公司募集资金应当按照招股说明书或者募集说明书所列用途使用。 公司募投项

目发生变更的，必须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经独立董事、保荐机构、监事会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后方可变更。

公司仅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可以免于履行前款程序，但应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在

２

个

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改变原因及保荐机构的意见。

第二十二条 变更后的募投项目应投资于主营业务。

公司应当科学、审慎地进行新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分析，确信投资项目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盈利能

力，有效防范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

第二十三条 公司拟变更募投项目的， 应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

交易所并公告以下内容：

（一）原募投项目基本情况及变更的具体原因；

（二）新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可行性分析和风险提示；

（三）新募投项目的投资计划；

（四）新募投项目已经取得或者尚待有关部门审批的说明（如适用）；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募投项目的意见；

（六）变更募投项目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说明；

（七）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新募投项目涉及关联交易、购买资产、对外投资的，还应当参照相关规则的规定进行披露。

第二十四条 公司变更募投项目用于收购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资产（包括权益）的，应当

确保在收购后能够有效避免同业竞争及减少关联交易。

第二十五条 公司拟将募投项目对外转让或者置换的（募投项目在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中

已全部对外转让或者置换的除外），应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以下内容：

（一）对外转让或者置换募投项目的具体原因；

（二）已使用募集资金投资该项目的金额；

（三）该项目完工程度和实现效益；

（四）换入项目的基本情况、可行性分析和风险提示（如适用）；

（五）转让或者置换的定价依据及相关收益；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转让或者置换募投项目的意见；

（七）转让或者置换募投项目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说明；

（八）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公司应充分关注转让价款收取和使用情况、换入资产的权属变更情况及换入资产的持续运行情况，

并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第五章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六条 公司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第二十七条 公司董事会应当每半年度全面核查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

使用情况出具《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项报告》”）。

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投资计划存在差异的，公司应当在《募集资金专项报告》中解释具体原因。

当期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的，公司应当在《募集资金专项报告》中披露本报告期的收益

情况以及期末的投资份额、签约方、产品名称、期限等信息。

《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应经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并应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年度审计时， 公司应当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鉴

证报告，并于披露年度报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第二十八条 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监事会应当持续关注募集资金实际管理与使用

情况。 二分之一以上的独立董事、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或者监事会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出具鉴证报告。 公司应当予以积极配合，并承担必要的费用。

董事会应当在收到前款规定的鉴证报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公告。如鉴证报告

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存在违规情形的， 董事会还应当公告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存在的

违规情形、已经或者可能导致的后果及已经或者拟采取的措施。

第二十九条 保荐机构应当至少每半年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

调查。

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保荐机构应当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专项核查报告，并于

公司披露年度报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 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核查报告应当包括以

下内容：

（一）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专户余额情况；

（二）募集资金项目的进展情况，包括与募集资金投资计划进度的差异；

（三）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如适用）；

（四）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和效果（如适用）；

（五）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如适用）；

（六）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情况（如适用）；

（七）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是否合规的结论性意见；

（八）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公司董事会应在《募集资金专项报告》中披露保荐机构专项核查报告和会计

师事务所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募投项目通过公司的子公司或者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实施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受中国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授权机构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约束，若有冲突，应以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为准。 本办法将予以

及时修订。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以上”含本数，“低于”不含本数。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施

行。

附件四、董事候选人简历

董事候选人简历：

林端先生：

１９６３

年生，

１９８４

毕业于厦门大学。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福建泰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任董事长；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北京森隆投资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任公司

董事长；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游祖雄先生：

１９６３

年生，

１９８８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７

年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任董事

长；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任公司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兼总裁。

陈仲舒先生：

１９９０

年生，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３

年就读于加拿大

ＵＢＣ

大学，专业：经济学。

薛爱国先生：

１９６５

年生，

２００２

年毕业于福州大学。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福建华茂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主任会计师；

２０１０．１１－

至今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福州分所合伙人、主任会计师。

柯子仲先生：

１９５９

年生，

１９８３

年毕业于福州业余大学。

１９９２

年

－２００５

年福日公司工程塑料厂厂长兼书

记；

１９９２

年

－２０００

年福日配件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福建闽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福州源宏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

至今福州诚和税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５９

证券简称：正和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２

号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以书面传真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北京市东城区瀚海海运仓大厦

５０８

室公司

会议室现场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５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５

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林端先

生主持，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议，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的结果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如下：

为配合内部控制实施体系的建设，完善公司治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

对《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１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八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回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

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事会秘书，根据总裁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裁的工作；

（十六）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本章程或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修订为：

在第 （九） 款 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之后增加 “负责公司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实

施” 作为本条的第（十）款内容，本条其他款项顺序依次顺延。

２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四十四条 总裁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二）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公司年度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订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八）公司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修订为：

在第（四）款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之后增加 “负责组织领导公司内部控制的日常运行” 作为本

条的第（五）款内容，本条其他款项顺序依次顺延。

３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二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二）检查公司财务；

（三）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本章程或者股东

大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四）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五）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在董事会不履行《公司法》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职责时召集和

主持股东大会；

（六）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七）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八）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

构协助其工作，费用由公司承担。

修订为：

在第（二）款检查公司财务 之后增加 “对董事会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进行监督” 作为本条的第

（三）款内容，本条其他款项顺序依次顺延。

请各位董事对上述议案进行审议，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５９

证券简称：正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３

号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以传真方式通知公

司全体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北京市东城区瀚海海运仓大厦

５０８

室公司会议室现场召开。本次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会

议表决的监事

３

人，经审议，本次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

２０１２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须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二、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须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三、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

２０１２

年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的实际情况，

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公司重点经营活动的内部控制情况，涵盖组织架构、人力资源、资金活动、采购业务、

资产管理、 财务报告等各主要业务流程的内部控制事项。 公司已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监管部门的要

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规范体系，能够对公司经营管理起到有效控制和监督作

用，促进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运行。

五、

２０１２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须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六、关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并提出审核意见的议案；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审核意见：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

２

、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个方

面真实地反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４

、公司监事会就注册会计师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审计意见所发表的意见真实、客观

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情况。

七、关于《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并提出审核意见的议案。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有

关规定；

２

、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个方

面真实地反映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八、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鉴于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任期届满，公司监事会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并充分征求股东意见，同意提名陈宇廉先生、吴建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候选人。 监事候选

人简历如下：

陈宇廉先生：

１９７４

年生，

１９９７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专业：企业管理。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４

年澳大利亚乡村经

典家俱公司任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福清拓福建材公司担任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公司

监事。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吴建宇先生：

１９８７

年生，

２００８

年毕业于河北科技大学，专业：装潢艺术设计。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参加上海证

券交易所第

３８

期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 成绩合格。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至今任业强有限公司董事长助

理。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今任公司监事。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对本次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公司职工

代表大会已推选黄杰先生为公司新一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届时， 股东大会上当选的监事将和公司职工

监事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九、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公司拟对《监事会议事规则》进行如下修订：

原《监事会议事规则》 第五条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监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检查公司财务及相关业务活动；

（二）对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

进行监督；

（三）当董事、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其予以纠正，必要时向股东

大会或国家有关主管机关报告；

（四）核对董事会拟提交股东大会的财务报告和利润分配方案等财务资料，发现疑问的，可以公司名

义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帮助复查；

（五）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在董事会不履行《公司法》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职责时召集和

主持股东大会；

（六）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七）代表公司与董事交涉或者对董事起诉；

（八）列席董事会会议；

（九）对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表意见；

（十）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十一）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十二）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

机构协助其工作，费用由公司承担；

（十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

修订为：

在本条第（一）项 检查公司财务及相关业务活动之后增加 “对董事会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进行监

督” 作为本条的第（二）项内容，本条其他顺序依次顺延。

本议案须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特此公告。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

（上接B126版）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津磁卡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００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李金宏

电话

０２２－５８５８５６６２ ０２２－５８５８５８５８－２１９１

传真

０２２－５８５８５６３３

电子信箱

ｊｒｚｑｂ＠ｇｍｃｃ．ｃｏｍ．ｃｎ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２０１２

年

（

末

）

２０１１

年

（

末

）

本年

（

末

）

比上

年

（

末

）

增减

（

％

）

２０１０

年

（

末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８５７

，

４１７

，

４９５．１８

９９７

，

４５４

，

２９５．１２

９２２

，

４５０

，

９２０．８４

－１４．０４

１

，

０１６

，

８８２

，

４４４．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６８

，

０３５

，

２７８．９１ ７６

，

４３７

，

７７４．４６ １３

，

６３３

，

６９７．２６ －１０．９９

１１４

，

４９１

，

０９７．０８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４６

，

６９４

，

２７７．７３

２７

，

５９０

，

６７７．１７ ２７

，

５９０

，

６７７．１７ －２６９．２４ ２２

，

２０７

，

１３５．４６

营业收入

１４３

，

４７８

，

４１２．３３

２３５

，

２３０

，

０７５．１４

２３５

，

２３０

，

０７５．１４

－３９

２２０

，

９２５

，

３３１．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１７

，

５３５

，

７８１．６６

－６５

，

４２７

，

６４９．７６

－８２

，

８０７

，

０９２．５２

不适用

１３

，

２００

，

７３０．４５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６６

，

４１０

，

４３６．８８

－６１

，

２２９

，

５４３．５５

－６５

，

８１９

，

３８６．６５

不适用

－７４

，

０４１

，

２４９．４４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

２４．２８ －９１．９３ －１２９．２６

不适用

５．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８７ －０．１０７ －０．１３５５

不适用

０．０２１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８７ －０．１０７ －０．１３５５

不适用

０．０２１６

２．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股东总数

７６，４８２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６５，５３６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天津环球磁卡集团

有限公司

国家

２８．８７ １７６，４９５，３６５ ０

冻结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天津天保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５，６７３，３８３ ０

天津一德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８６９，８８８ ０

冻结

４，３４８，５００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

中融

－

安鑫优

选系列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４，２６０，０００ ０

合成洗涤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５３１，２５０ ２，５３１，２５０

姜智珲 境内自然人

２，５００，０００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１００，０００

周晨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０８，０００

孟宪鹏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１０，６００

北京焱锋消防工程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０１０，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

公司第一大股东天津环球磁卡集团有限公

司与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２．３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１

、 报告期公司经营情况回顾

２０１２

年公司经历了生存和发展的严峻考验，公司坚持深化改革，创新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认

真履行《公司法》和《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坚持

＂

三会一层

＂

运作，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决议，积

极推进董事会决议的实施，不断规范公司治理，着力解决困扰企业发展难题，加大力度改善企业内外部环

境，积极消化资金紧张、原材料成本上涨、人工成本上升等诸多不利因素，继续保持稳健运行。全体董事认

真负责、勤勉尽职，为公司董事会的科学决策和规范运作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保持了公司健康、向

好的发展局面。

２

、 公司经营情况的说明

（一）财务指标：总资产

８５７

，

４１７

，

４９５．１８

元，总负债

８４７

，

８３６

，

９２９．５１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９

，

１１６

，

４７６．１３

元，营业收入

１４３

，

４７８

，

４１２．３３

元，营业利润

－３２

，

４８４

，

８６５．２０

元，营业外收入

７２

，

００２

，

５６７．５９

元，营

业外支出

１２

，

８１９

，

４９６．６０

元， 实现净利润

１４

，

６７０

，

５５４．０６

元，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７

，

５３５

，

７８１．６６

元，期末未分配利润为

－７６０

，

７９２

，

６７８．５３

元。

（二）

２０１２

年主要开展了五大方面工作：

（

１

）跟踪经济运行动向，把握经营发展走势。 公司按照既定的经营目标开展工作，将经济运行分析内

容逐步深入，涉及公司生产、营销、采购、财务、质量、子公司等诸多方面，经济运行分析质量不断提升，对

经济运行的管控力度不断增强，有效地促进了生产经营活动。加强了对全资、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的关注

与督导，保证了公司经济工作的平稳运行。（

２

）拓展主营业务市场，促进经济增长。公司把握优化产品结构

的发展方向，主营业务结构进一步得到优化。 特别是成功入围天津渤海银行、四川德阳银行金融

ＩＣ

卡项

目，使公司拓展银行金融

ＩＣ

卡业务，取得了实质进展。 已经承担的天津、河北、江西等省市的社保

ＩＣ

卡项

目，提升了技术水平，优化了产品结构，提高了产品盈利能力；城市一卡通项目适应多用途、跨地区、跨领

域的市场需求，依靠技术领先引领、培育市场，继续保持行业领先水平；印刷包装产品克服国内外市场需

求下滑的影响，加大市场开发力度，依靠新客户、新产品开拓市场空间。 （

３

）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加速历史

问题解决。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对董事会成员进行了调整，结合主业发展和实际需要，对经营班子成

员和职责进行了调整，同时加速历史遗留债务纠纷的解决。

２０１２

年重点推进了深圳长城担保案、上海农行

（金宾国际）借款合同纠纷案、上海建行金山支行借款担保纠纷案件的解决。上述案件的解决，使公司获得

债务重组收益

２０００

余万元。 与此同时积极盘活金融、实物资产，为企业运营提供资金。 出售了广宇发展股

份，获得投资收益

３９１２

万元，为公司运营提供了资金支持。 （

４

）完善细化基础管理，构建良好内部环境。 以

信息化提升管理、提高效率，

ＥＲＰ

信息化项目的实施，规范了采购、库存管理，盘活了库存积压物料，降低

了资金占压，提升了生产数据准确性和传递效率。（

５

）全力突破技术瓶颈，强化核心竞争实力。围绕公司产

品结构调整，下力量突破技术瓶颈，完成了相关

ＩＣ

卡个人化生产脚本的开发，推动了金融

ＩＣ

卡的承揽。 城

市一卡通专用读写机具

２０１２

年度获得

＂

国家金卡工程优秀成果金蚂蚁奖

－－

多功能综合应用奖

＂

，连续五年

蝉联

＂

金蚂蚁奖

＂

，捍卫了技术领先地位。基于智能手机的超高频段

ＲＦＩＤ

防伪识读器开发，已进行前期的选

型工作，为进军

ＲＦＩＤ

产业迈出了实质步伐。

（三）公司面临的风险：

１

、行业发展趋势及企业面临的竞争格局

在未来的制卡行业里，随着

ＩＣ

卡的推广应用，面临着关键技术的壁垒，谁掌握核心技术，谁就能抢占

市场。 但随着市场瓶颈的突破，众多厂家掌握了核心技术，盈利空间将被压缩。 因此需要制卡企业依靠持

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引领市场。 在城市一卡通市场，面临着一卡多用以及跨地区、跨领域的应用需求，技术

整合、市场整合能力成为把握市场先机的关键。 印刷业在经过高速发展阶段后，已经进入调整转型期，受

全球经济下行、国内实体经济低位徘徊等宏观环境的影响，各企业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技术、成本优势

成为竞争的焦点。 公司依靠市级技术中心的技术团队，通过自主研发、产学研多种形式聚集人才、完善科

研创新体系，提升核心竞争力，依靠技术实力和综合服务能力，关注和满足客户需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生存、发展。

２

、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未来发展机遇

总体上看，公司

２０１２

年经济运行情况良好，也面临一些阻碍企业发展的问题。 一是受外部经济形势及

行业竞争的影响，公司经济运行面临提高发展增速、经济规模和盈利能力的严峻挑战；二是原材料采购成

本、人工成本持续上涨，增加了主业成本；三是需求下滑，公司主营业务出现了一定降幅，主要产品产量出

现不同程度下降，影响了主业更好的发展。 四是科研实力有待增强，竞争能力有待提升。 尽管面临诸多的

不利因素，

２０１３

年公司将从降耗节能、技术创新、改进工艺、完善管理等方面入手，弥补不利因素带来的业

绩影响，提升主营业绩。 公司将积极把握

＂

十二五

＂

期间金融

ＩＣ

卡的发展机遇，全国社保

ＩＣ

卡全面启动的市

场机会，扩大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数据卡产品对主业的贡献；城市一卡通市场保持了平稳增长的态势，

多项应用技术的开发，将进一步拓展市场空间；推进带胶膜类产品转型升级，改进

ＨＰ－ｉｎｄｉｇｏ

基片生产工

艺，

ＩＣ

卡封装胶带进入市场，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３

、资金紧张也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一定风险

１

）、财务风险：公司将加速历史遗留债务纠纷的解决，改善资产状况，规避风险。同时加大对业务欠款

和其他应收帐款催收力度，加速资金回笼，补充运营资金。

２

）、随着经营状况的好转，资信状况的提升，公司将积极尝试多渠道、多方式的融资，以缓解资金紧张

给企业运营带来的压力。

４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工作安排

（一）整合市场资源，实现产品结构优化。 公司将进一步优化市场营销创新，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关注

市场需求，进行市场资源的优化整合，提高市场营销效率。 首先是精准化的市场定位，其次，要从科技实

力、文化实力引导市场。 （二）依托科研先导，带动核心实力提升。

２０１３

年科研工作要充分利用市级技术中

心、博士后流动站等平台使研发人员能够结合市场、结合专业发挥作用；科研项目开发立项要准、立意要

高，见效要快，切实推动主业发展。 （三）加快历史问题清理，推进有效资产盘活，支持主业经营。 （四）提升

运营管理能力，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公司将继续坚持经济运行分析的长效机制，做好经济分析，科学制定

各项工作计划，加快推进重点工作，把握企业走向，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经济指标和工作任务。

四、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营业收入

１４３，４７８，４１２．３３ ２３５，２３０，０７５．１４ －３９．００

营业成本

１２５，５８６，７６９．９７ １６２，８９７，０５１．７５ －２２．９０

销售费用

６，４６１，５１１．７６ １３，２１２，６６８．３０ －５１．１０

管理费用

７１，５１５，３２１．９４ ８７，９０８，８６５．８２ －１８．６５

财务费用

４，００７，５３３．４０ ４，１７３，５１１．２４ －３．９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６，６９４，２７７．７３ ２７，５９０，６７７．１７ －２６９．２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３，５６０，０２２．７９ －１，２８９，７１９．９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７４９，９４７．６３ －１１８，７５０．００

五、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注重核心竞争力的打造，核心竞争力逐步增强。 在科研开发方面，公司拥有市级技术中心，多名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带领技术团队在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软件开发、高分子化学等研发领域取

得多项科研成果，推动了主营业务的发展。科研团队初步形成梯次人才的培养架构，科研创新体系不断完

善。

公司注重科研工作对主业的引领作用，紧贴市场立项研发。 围绕做强主业产品，确定课题攻关。

智能卡应用技术中心， 针对智能卡技术研发和市场推广应用等工作开展研发工作，

ＩＣ

卡样卡相继通

过了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的金融

ＩＣ

卡的银联测试， 取得了社会保障 （个人） 卡操作系统

（

３２ＫＣＯＳ

）、

ＰＢＯＣ２．０

借记

／

贷记

ＩＣ

卡、

ＱＰＢＯＣ ＩＣ

卡、

ＰＢＯＣ２．０

电子钱包

／

存折

ＩＣ

卡的资质认证，通过了银联

ＩＣ

卡个人化以及隐形磁条

５６

项的检测。各项资质的取得，有力地推进企业向智能卡领域进军的步伐。目前已

经掌握了国内主要社保芯片（华大、大唐、华虹、国民、复旦等）的发卡指令流程，具备根据用户在社保、金

融方面不同的个人化要求和规范，独立进行制卡发卡的技术能力，改变了过去此项工作要完全依赖于芯

片商的被动状况。完成了相关个人化生产脚本的开发，成品

ＩＣ

卡数据检测工具软件已应用于批量生产。基

于无线局域网（

ＷＩＦＩ

）的公交

ＩＣ

卡数据采集回收系统，基于金融标准的非接触

ＣＰＵ

卡的应用和无线数据传

输的一卡通项目都已在各地项目中陆续开展。

ＣＤＭＡ

车载机、

ＵＳＢ

采集机的、新型脱机充值机等新型产品

陆续投产，完成了基于

ＪＡＶＡ

卡的

ＰＢＯＣ２．０

借贷记（含小额支付）标准

ＣＯＳ

开发，并顺利通过中国人民银行

检测，为市场开拓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公司城市一卡通机具连续五年荣获国家金卡工程优秀成果

＂

金蚂蚁奖

＂

， 基于移动支付功能的城市

一卡通项目的实施，引领了市场需求、拓展了市场空间，并获得了中国通信学会颁发的

＂２０１１

年度移动支

付产业优秀方案奖

＂

，显示了公司在该领域的强势地位。

带胶膜产品、纳米氧化铝产品市场份额不断扩大。 利用在

ＰＵ

合成、纳米产品、涂层产品和胶带产品方

面的技术优势，形成以封装胶带、易碎纸、易碎膜、

ＰＥＴ／ＰＶＣ

等塑料基材标签材料为基础的系列电子标签材

料，形成新的产业支柱。

在技术工艺方面，自行研发的多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产材料，已投入批量生产，降低了生产成

本，形成了同行业制造成本的比较优势。在新材料领域，陆续研制防伪型印刷油墨和无碳复写纸专用减感

印刷油墨，完全代替日本进口油墨，可节约生产成本

９０％

以上。 为了实现安全生产，研发了安全型

ＵＶ

印刷

油墨清洗剂，有效降低了火灾隐患。

核心技术的突破，核心竞争力的增强，推动了企业的健康发展，使企业行业地位逐步确立。

在培育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公司积极寻求相关政策支持。

２０１２

年获得天津市高新技术企业

的认证，企业可以享受

１５％

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并在科研立项、信贷政策等方面获得政策优惠和扶

植，为企业创造了更好的发展有环境，助推企业更好发展。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４．１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变更、 前期差错更

正的专项说明。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说明及更正事项对以前年度及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１．

本公司参股公司重庆环球纸业有限公司以前年度无形资产

－

林地使用权的摊销及其他应收款计提

坏账准备的金额存在差错，导致本公司调减长期股权投资

２

，

３１１

，

８１１．２６

元，调增

２０１１

年度投资收益

２

，

１９３

，

１４３．１０

元，调减

２０１１

年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４

，

５０４

，

９５４．３６

元。

２．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与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天津港保税区管

委会取得本公司拥有的坐落于天津港保税区扩展区的三宗土地（合计面积

３６４４５６．６

㎡），天津港保税区管

委会于签订协议日起，取得上述三宗土地一切权利。 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补偿本公司

１９５６０

万元人民币，

补偿办法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因本公司以前年度无形资产

－

生产研发基地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系延续核算已经转让的上述三宗

土地的价值，本公司未依据上述《协议书》对上述三宗土地的补偿事项进行账务处理，因此本公司调整减

少无形资产

－

生产研发基地土地使用权

１１５

，

３０８

，

３０８．０６

元， 调增其他应收款

－

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

１９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调增其他非流动负债

５４

，

７２６

，

９０２．５０

元，应交税费

－

企业所得税

６

，

３９１

，

１９７．３６

元。 调减

２０１１

年度管理费用（无形资产摊销）

３

，

１９５

，

６００．００

元，调增

２０１１

年度所得税费用

７９８

，

９００．００

元，调增

２０１１

以前年

度未分配利润（无形资产摊销及所得税）

１６

，

７７６

，

８９２．０８

元。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与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签订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天津港保税区管

委会应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前以货币形式一次性支付本公司上述土地补偿款

１９５６０

万元人民币。

本公司

２００５

年完成了在天津市空港物流加工区内生产研发基地一期工程项目的选址和备案手续，截

止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在建工程

－

生产研发基地累计发生额为

２

，

９７６

，

５０６．４０

元。 后由于天津空港物流

加工区对建设用地进行了调整，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在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内新的地块上开始进行天津环球

磁卡生产研发基地一期桩基工程的建设。基于上述工程项目的调整，本公司调整减少在建工程

－

生产研发

基地

２

，

９７６

，

５０６．４０

元，调整减少

２０１１

年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２

，

９７６

，

５０６．４０

元。

４．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获得了主管税务机关的同意，将

２００８

年债务重组收入形成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弥补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亏损后，作为应纳税所得额，因此本公司调整减少应交税金

４８

，

９１８

，

８０２．７８

元，调整增加

２０１１

年初未分配利润

３６

，

１２９

，

２０３．１２

元，调整减少

２０１１

年度所得税费用

１２

，

７８９

，

５９９．６６

元。

二、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上述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是合理的，更正、调整后的财务报告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公司财务报告更加真实、准确、可靠。 董事会同意上述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

项。 公司将结合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进一步提升财务内部控制管理水平，加强对财务人员的培训，提

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 独立董事认为：此次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２８

号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１９

号》的有关规定，更

正后的财务报告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董事会对前期会计差错予以更正处

理，望公司进一步加强日常会计核算管理，完善财务制度，切实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监事会认为：

此次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及相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

定，更正、调整后的财务报告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

更正事项。

对于上述追溯调整事项，我们通过面谈、邮件以及电话的方式与前任会计师事务所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签字注册会计师进行了必要的沟通。

４．２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

明。

一、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对我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出具了有强调事项的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对

涉及事项说明如下：“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

２

）所述，贵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累计亏损

－７６０

，

７９２

，

６７８．５３

元，因未决诉讼及对外担保确认的预计负债

９７

，

６２２

，

１８０．５０

元，欠付

大股东借款

２２９

，

４７９

，

７３３．６８

元；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

－４６

，

６９４

，

２７７．７３

元；针对上述可能导致对持

续经营假设产生疑虑的情况，公司管理层已制定了明确的应对计划，公司对持续经营假设是适当的，不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等对该事项的意见及措施

（一）董事会意见

对注册会计师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予以理解和认可。 公司董事会

认为导致注册会计师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主要因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仍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公司有必要积极采取措施，消除上述不利因素。

（二）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报告以及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对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的有关内容与注册会计师、公司管理层

等进行了专门交谈沟通和实际调研，我们认可审计报告的强调事项内容，也同意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

相关说明及处理意见。希望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的采取切实措施，努力改善经营环境，不断提高公司的持

续经营能力，使企业早日步入健康的发展轨道。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通过检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及审阅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认为华寅五

洲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的事项符合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的原则。 同

时监事会也同意公司董事会就上述事项的所做的专项说明， 希望董事会和管理层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尽

快消除强调事项段提及的不利因素，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四）采取的措施

将继续坚持经济运行分析的长效机制，做好经济分析工作，结合

２０１２

年经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认真

总结，进一步做好生产调度、质量管控、物资供应、资金使用等经济运行中各因素的调控，完善企业内控体

系建设，加大对子公司的支持和管控，科学制定各项工作计划，加快推进重点工作进度，把握企业走向，确

保完成全年各项经济指标和工作任务。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０

证券简称：天津磁卡 编号：临

１３－００５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分在公司多功能

会议厅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高管人员及部分监事会成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

董事长阮强主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

二、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三、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依据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对我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审计结果，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１７

，

５３５

，

７８１．６６

元，

２０１２

年年初未分配利润为

－７７８

，

３２８

，

４６０．１９

元， 期末未分配利润为

－７６０

，

７９２

，

６７８．５３

元。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分配不转增。

五、公司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拟聘任王桩为公司财务总监。 （简历附后）。

六、关于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七、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八、公司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九、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非标意见的专项说明

一、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

２

）所述，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累计亏损

７１１

，

８７３

，

８７５．７５

元，因未决诉讼及对外担保确认的预计负债

９７

，

６２２

，

１８０．５０

元，欠付大股东借款

２２９

，

４７９

，

７３３．６８

元；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

－４６

，

６９４

，

２７７．７３

元。针对上述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假设产生疑虑

的情况，公司管理层已制定了应对计划，公司对持续经营假设是适当的，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等对该事项的意见及措施

（一）董事会意见

对注册会计师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予以理解和认可。 公司董事

会认为导致注册会计师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主要因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仍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公司有必要积极采取措施，消除上述不利因素。

（二）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报告以及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

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对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的有关内容与注册会计师、公司管理

层等进行了专门交谈沟通和实际调研，我们认可审计报告的强调事项内容，也同意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

的相关说明及处理意见。希望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的采取切实措施，努力改善经营环境，不断提高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使企业早日步入健康的发展轨道。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通过检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及审阅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认为华寅

五洲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的事项符合公正客观、 实事求是的原则。

同时监事会也同意公司董事会就上述事项所做的专项说明， 希望董事会和管理层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尽

快消除强调事项段提及的不利因素，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四）采取的措施

将继续坚持经济运行分析的长效机制，做好经济分析工作，结合

２０１２

年经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认真

总结，进一步做好生产调度、质量管控、物资供应、资金使用等经济运行中各因素的调控，完善企业内控体

系建设，加大对子公司的支持和管控，科学制定各项工作计划，加快推进重点工作进度，把握企业走向，确

保完成全年各项经济指标和工作任务。

十、听取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

议案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

王桩先生简历：

王 桩 男

１９６６

年

１１

月生人 汉族 中共党员 大专学历 助理会计师。曾经在天津市叉车总厂担任

财务科副科长、天津中外建建设机械有限公司担任财务部部长、天津贝龙热力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财务总

监；现任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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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０６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

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梅主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审慎审核，监事会认为：

（

１

）公司年报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

２

）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方面

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

３

）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关于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６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７

、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８

、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非标意见的专项说明。

特此公告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３日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